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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覆文中提到政策面兩件議題：檢討「三限六不」原則—何意之謂？哪些要保留？為什麼

？改變之後就會招得到陸生嗎？ 

五、回覆文中提到政策面第二件議題：研擬二技招收大陸專科畢業生，試問此一構想已經成為

正式政策了嗎？國人有共識嗎？有沒有反對的聲音？教育部知道為什麼嗎？ 

六、回覆文中倒數第四行提出「立即開放恐衍生社會爭議」到底在說什麼？台灣在 2011 年就已

經開放了，現在已經招收第 2 年的研究生了，怎麼還說「立即開放恐衍生社會爭議」？ 

七、所謂「審慎評估」由誰來評估？何時完成？如何進行？請說明。 

八、上述質詢 敬請答覆。 

（四）本院江委員惠貞，針對公共工程得標之廠商，常因層層轉包致未

依照採購契約規定設置安全衛生設施或設施不良致發生重大職業

災害，依據政府採購法應以停權處分，但成效卻不彰，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八款規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

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八、查驗或

驗收不合格，情節重大者。」公共工程委員會應該要負擔公共工程之品質，並保障勞工之

安全，讓政府做領頭羊，加強公共工程施作時對勞工之保護。 

二、公共工程委員會或各地工程主辦機關若認為承包商有就勞工安全衛生之部分，有未足之部

分，相關工程單位機關若已經發生職業災害，或有明顯安全堪慮部分，不應再等勞檢處依

據勞工安全衛生法之規定停工，各機關應該本於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八款，來辦理

停權，若個案有爭議部分，仍應移請勞檢處處理，免得有空窗期的產生，對勞工與公共安

全都有不利益。且只是要最下游的承包商停工，並未有處罰到最一開始簽訂契約的承攬人

，應該予以停權處分。 

三、本席建請第一，勞委會應制定廠商未依工程採購契約規定設置安全衛生設施或設施不良發

生重大職業災害之停權處理原則，制定大方向的原則，使各工程機關可以各自核定是否停

權。第二，應將「因廠商施工場所依契約文件規定應有之安全衛生設施欠約或不良，致發

生重大職災者，經勞動檢查機構依法通知停工並可歸責廠商，視為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

條第八款知情形。」使其明確化。第三，公共工程委員會應更加強監督，使公共工程能夠

確保良好之品質，及是否符合相關法令，包括安全衛生及相關設施之設定，以保勞工工作

之權益及公共安全，也能提升政府之形象及公共工程之品質。 

（五）本院江委員惠貞，針對化妝品、保養品的回收缺乏強制又方便的

機制，致使民眾常會把剩下的內容物倒進水槽或是馬桶沖掉，但


